5
附錄九


支持同意書
﹝填妥後請盡快存案於選舉主任﹞
適用於個人

1. 我同意


〈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〉



﹝候選人姓名﹞

可依照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（第554章）第27條的規定，以我的＊個人名義／職銜名義“




  ”，使用我的姓名或標識或跟我有關聯的姓名或標識或我的圖像，以示支持＊他／她在2002年3月24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參選，藉以宣傳或協助＊他／她在選舉中獲選。

2. ＃我已在





﹝組織名稱﹞

於 


舉行的大會中，獲准同意支持上述候選人。

﹝日期及時間﹞ 
適用於組織

3.
我獲


授權，




﹝組織名稱﹞

同意


〈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
〉


﹝候選人姓名﹞

可依照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（第554章）第27條的規定，使用該組織的名稱或標識（包括圖片）或跟該團體有關的名稱或標識（包括圖片及照片），以示支持＊他／她在2002年3月24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參選，藉以宣傳或協助＊他／她在選舉中獲選。
4. ＃有關同意支持上述候選人的決議，已在團體於





﹝日期﹞



舉行的大會中通過。


﹝時間﹞

個人／團體均須填寫

5. ＊我／本組織從




﹝候選人姓名﹞

〈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
〉
處得悉，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14條的規定，＊他／她並沒有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。
由候選人簽署：
由同意人士／團體簽署：
簽署：


簽署：



候選人姓名：


姓名：



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

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


日期：


個人身分／職銜名義：




組織蓋章：




日期：


由下列人士見證：
簽署：


姓名：


香港身分證號碼：


日期：




備註
＊
請刪去不適用者

＃
如支持某候選人的同意書是以組織名義，或是以組織主席／執行委員的職銜名義所發出，是項必須填寫。


你須注意下列有關填報個人資料的說明—

(a)
資料用途 


此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，會供選舉事務處及選舉主任作選舉有關的用途。支持同意書亦會供公眾查閱。在展示前，表格中所有香港身分證號碼將會被遮蓋。
(b)
資料轉介



有關資料可能會提供給其他獲授權處理該等資料的部門或機構，以用作選舉有關的用途。
(c)
索閱個人資料

任何人有權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內所載的條款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資料。
(d)
查詢



有關透過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、包括索閱及修正個人資料，應向總選舉事務主任（地址：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10樓）提出。

選舉管理委員會

二零零一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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